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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0]第 ZC061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8月 6日出具的《关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

根据落实函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

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现就落实函提出的问题

答复如下。 

涉及常用词语： 

公司名称 简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三环集团、发行人 

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潮民投 

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潮州中瓷 

问题 

根据反馈意见回复，2017 年 3月，公司与其他 99 名法人、自然人作为发起

人，发起设立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民投”），公司对潮

民投以货币出资 1亿元。潮民投自成立以来历年净利润均为正数，利润来源包

括理财投资收益、市政工程劳务收益及来自潮州中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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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等。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公司持有的潮民投股权比例为 20%，是潮民投的

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担任潮民投董事，参与潮民投管理。公司投资潮民投

主要希望基于该平台获得更多与产业资源整合相关的业务机会，因此，公司认

为该项投资不属于证监会规定的财务性投资范畴。此外，公司持有对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公司认为该部分投资在公司 2014 年上市之前即持有，

属于长期持有，不以获取短期收益为目的，属于因历史原因形成，不属于证监

会规定的财务性投资范畴。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潮民投的主营业务构成及收入利润来

源情况说明潮民投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主业相关，发行人投资

潮民投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2）结合潮民投对外投资及设立子公司的情况，说明是否与公司披露的投资目

的相符；（3）请详细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

问答》第 10条的规定，说明发行人对潮民投和广发银行的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

投资。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结合潮民投的主营业务构成及收入利润来源情况说明潮民投从事的主

要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主业相关，发行人投资潮民投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

上下游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公司回复】 

潮民投于 2017 年 3 月设立，2017-2018 年未实现营业收入，2019 年实现营

业收入 2,607.52 万元（未经审计），主要为市政工程劳务业务收入。2017-2019

年潮民投净利润分别为 1,513.89 万元、1,690.92 万元和 715.57 万元（未经审计），

利润来源主要包括：理财投资收益、市政工程劳务收益及来自潮州中瓷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中瓷”）的股权投资收益等。 

潮民投是潮州市民营企业联合投资平台。公司于 2017 年参与投资设立潮民

投，是希望基于该平台获得更多与产业资源整合相关的业务机会。潮民投设立后，

曾于 2017 年参与投资设立潮州中瓷，持有其 5%股权，该股权已于 2019 年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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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部收购。潮民投将持有的潮州中瓷股权出售给公司后，其主业及其对外投资

涉及的业务均与公司主业不相关，因此，公司目前对潮民投的投资，不再属于围

绕产业链上下游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 

二、结合潮民投对外投资及设立子公司的情况，说明是否与公司披露的投

资目的相符 

【公司回复】 

潮民投设立以来已实质开展的及在其合并报表层面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业务为对潮州中瓷的投资。2017 年 5 月 11 日，公司与潮民投等投资设立潮

州中瓷，注册资本为 1.6 亿元，其中潮民投认缴 800 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

例为 5%。2019 年 5 月，潮民投将其所持潮州中瓷 5%的股权，以人民币 806.84

万元作价转让给公司。 

除曾投资持有潮州中瓷 5%股权外，潮民投对外投资及设立子公司情况如下： 

被投资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潮州潮民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6 日 4,800 100% 

潮州潮民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4日 1,000 100% 

潮州民营劳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1,000 100% 

潮州民营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10,200 7.54% 

目前潮民投共有 3 家全资子公司和 1 家参股公司。3 家全资子公司中，除潮

州民营劳务有限公司从事市政工程劳务业务外，其余 2 家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业

务；潮州民营投资有限公司为潮民投参股公司，潮民投持股比例较低，尚未实缴

出资。 

潮民投 2017 年参与投资设立潮州中瓷及公司 2019 年向潮民投收购该等股

权，与公司投资设立潮民投时希望基于该平台获得更多与产业资源整合相关的业

务机会的投资目的相符。除此以外，由于潮民投的其他投资及其设立的子公司从

事的业务均与公司业务不相关，故与公司披露的投资目的不再相符。 

三、请详细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第10条的规定，说明发行人对潮民投和广发银行的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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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10 条规定： 

“（一）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

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二）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

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三）金额较大指的是，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四）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

性投资金额应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 

公司于 2019 年收购潮民投持有的潮州中瓷 5%股权后，潮民投主要从事的业

务及其投资或设立的子公司从事的业务均与公司主业不相关，目前公司对潮民投

的投资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10

条规定的“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的情形，所以公司对潮民投的投资属于财务性

投资。上述投资发生在 2017 年，不属于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

个月至今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公司持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50 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末账面价值 187.48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10 条规定，公司作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属于财务

性投资。上述投资发生在 1991 年，不属于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

六个月至今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公司对潮民投和广发银行的投资均属于财务性投资，但均不属于

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新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截至

2020 年 3 月末，上述两项财务性投资合计金额 1.07 亿元，占 2020 年 3 月末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1.38%，未超过 30%，不属于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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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性投资情形。 

四、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询关于财务性投资有关规定，了解财务性投资认定的要求； 

2、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和相关科目明细等资料，确定相关投资发生时间及金

额； 

3、取得公司投资潮民投内部决策文件，了解投资目的； 

4、复核公司收购潮州中瓷股权收购协议、银行支付单等相关资料； 

5、取得潮民投公司章程、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经营计划说明等相关资料，

通过第三方企业查询平台查询潮民投的工商信息及对外投资情况，了解潮民投经

营情况；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潮民投目前从事业务与公司主业不相关，公司投资潮民投目前不属于围绕产

业链上下游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潮民投 2017 年参与投资

设立潮州中瓷及公司 2019 年向潮民投收购该等股权，与公司披露的投资目的相

符，除此以外，潮民投的其他投资及其设立的子公司从事的业务均与公司业务不

相关，故与公司披露的投资目的不再相符；公司对潮民投和广发银行的投资均属

于财务性投资，但均不属于公司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新投

入的财务性投资，亦不属于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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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潮州三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

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锦坤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满琼 

 

 

 

 
 

 

中国•上海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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